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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7_94_9F_E9_c36_329852.htm 关于印发卫生部国家

环保总局环境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的通知 卫监督发〔2007

〕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环保局（厅），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环保局： 为在环境保护和健康保护

工作中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理念，进一步

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推进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持续、健

康、顺利开展，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制定了《卫生部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现予印发。请各

地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相应协作机制，共同做好环境与健康

工作。 卫生部 国家环保总局 二七年二月十五日 卫生部国家

环保总局环境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部门间协调

、配合，推进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持续、健康、顺利开展，

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根据双方各自职能及工作特点，建立

以下协作机制。 一、建立环境与健康工作组织机构 （一）建

立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采取双组长制，组长

由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分管领导担任，成员由相关业务司

局司局级领导担任。领导小组负责研究拟出台或需进行重大

调整的环境与健康工作宏观管理政策，指导环境与健康工作

的发展。 （二）建立环境与健康工作联合办公室。联合办公

室采取双办公室制，分别设在卫生部卫生监督局和国家环保

总局科技标准司相应处室，办公室主任分别由两部门主管环

境与健康工作的处级领导担任。联合办公室是领导小组下设

的办事机构，负责环境与健康相关工作的运转和协调。 （三



）建立环境与健康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两部

门推荐技术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从事相关领域工作

的技术专家和学者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为环境与健康工作

的开展提供咨询建议和技术支持。 （四）建立环境与健康主

题工作组。主题工作组根据环境与健康工作的重点领域设置

，组长单位由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确定，组员单位可

为相关行政部门、技术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各主

题工作组承担某一重点领域的具体工作。 二、建立环境与健

康工作协调机制 （一）领导小组例会制度。领导小组原则上

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通报相关重大政策信息，交流相关

管理工作计划和进展情况，听取联合办公室及各主题工作组

年度工作汇报，并对下一年度工作进行部署，遇特殊情况可

临时召开会议。领导小组例会后由双方共同编印会议纪要。 

（二）联合办公室工作制度。联合办公室定期召开工作会议

，交流工作信息，落实相关事项。按照国际组织与国家主管

部门对口衔接原则牵头组织工作，即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工

作，由卫生部牵头负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牵头的工作，由

国家环保总局牵头负责；须由其它部门牵头负责的工作，两

部门协商决定各自负责的协调任务。组织制定并实施国家环

境与健康行动计划，召集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协调主题工

作组开展工作。 （三）共同协调地方工作制度。环境与健康

工作涉及地方政府部门配合时，采取两部门联合下发文件的

方式要求当地卫生、环保部门积极协调合作，支持工作顺利

开展。 三、监测、调查和研究 （一）根据需要开展环境与健

康监测工作。卫生部负责组织实施环境因素导致的健康影响

监测，国家环保总局负责组织实施导致健康影响的环境因素



监测，两部门共享监测方案和监测信息，协调开展环境污染

健康影响评估和预警工作。 （二）协作开展环境与健康相关

调查研究。双方合作开展重大环境与健康状况调查，联合组

织实施重大项目和科研攻关；协作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四、环境与健康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处置 建立环境与健康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定期通报和重大事件

及时通报制度，加强交流合作，不断完善两部门应对环境与

健康突发公共事件的机制建设及应急能力建设。一旦发生环

境与健康突发公共事件，相关工作由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

分管应急工作司局相应处室负责，双方联动，共同保障社会

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五、宣传、教育和培训 双方联

合开展环境与健康相关专题社会宣传，提高公众环境保护和

健康保护意识。共享教育和培训资源，安排双方管理和技术

人员进行工作和学习交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